
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

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的成因和对策

刘文基  刘景旺河北省邯郸地区财政局

抑制日渐膨胀的社会集团购买力，是当前

治理经济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从我区的情况

看，近几年来，为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，我

们采取了 “总额控制，专项审批，专人管理，

定期检查” 的措施，同时还把控购工作和节减

非生产性开支结合起来抓，对各县实行了责任

制。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。1987年，国家

下达我区控购指标2 100万元，实际执行结果为

2 066万元，占控制指标的 98.4%，比1986年下

降了6.6%。1988年 省核定我区控购指标1 715

万元，1 至 8 月份执行结果为1079.4万元，占

年度指标的62.9%，比上年同期下降23.3%，
其中购买十九种专控商品支出下降41.5%。从

报表数字看，社会集团购买力是得到了控制，

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。目前社会集团的实

际购买力，要比报表数字高得多、大得多。以

我区最近检查 小汽 车为 例，1988年 1 至 7 月

份，全区共批准社会集团购车23部，但在交通

监理部门挂牌的却有485部，其中 个人 购车挂

牌的占70%，社会集团挂牌的占30%。但经过

初步调查发现，在以个人 名义 挂牌 的小汽 车

中，有70%左右是社 会集 团购买的。由此 可

见，不经审批，不作统计，擅自购买专控商品

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。专控商品控制不住，商

品统计数字不实，已成为普遍现象。
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和失控的原因是多方

面的。主要有：

第一，“总额控制” 办法已基本失灵。目

前社会财力分布和财力 支配 权发 生了 很大变

化，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。1987年，我区预算

外收入达到16 121万元，相当于国家预 算收入

的99%，预计1988年将超过预算收入。在基层

单位既有钱又有支配权的新形势下，还照过去

的老办法沿用“总额控制”手段，效果必然不佳。
第二，社会经济格局的改变，使控制社会

集团购买力增加了新的困难。目前，国营、集

体、个体各种流通渠道纵横交错，第三产业有

了很大发展，市场供应已经放开。由于购销双

方利益一致，一部分社会集团购买力完全可以

不经审批，绕过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进行，
这给各级控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。

第三，在“高 消费” 、“超 前 消 费” 、
“办公现代化”等观点的影响下，社会集团的消

费意识逐步向 “新、高、洋”的方向发展，国

产小汽车换成了进口小轿车，算盘珠换成了计

算机、打字机换成了复印机。一些新建单位的

办公用具要求买新的、买好的。同时，物价上

涨因素也加剧了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膨胀，要压

减下来更为困难。
第四，不少单位缺乏自我约束机制，纪律

观念松弛，而对违控的处理又失之过宽。自实

行控购办法以来，对违控问题很少做严肃认真

的处理。近几年对在财务大检查、控购大检查

中发现的违控案件的 处理，多 是 不了 了之，
“没收违控商品”、“处理责任者”等只是说

说而已，这就进一步助长了 “你控你的，我购

我的” 不良现象。
第五，各级控办力量不足。以我区为例，

预算内外的 企业、事业、机 关、团 体等 共有

6 000 多个，而地区控办只有2个人，许多县控

办都没有专职干部，仅有一名兼管人员，因而

控购工作经常处 于 “下 不去、管 不 住、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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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”的状态。
这些原因的存在，使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

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普遍性，目前违反

控购规定的不是少数单位，而是相当普遍的；

二是顽固性，违控问题屡查屡犯，久禁不止；

三是隐蔽性，往往是购销双方共同弄虚作假，
很难发现。

鉴于上述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的现状、成

因和特点，我们认为，控购管理办法需要进行

这样一些改革：

（一）在扩大专控商品范围的基础上，严

格审批制度。专控商品现在已经由19种扩大到

29种，作为全国统一 规定，必须 严 格 贯彻执

行。同时，允许地方各级政府，根据自己的财

力和需要，适当增加控购品种，作为本地区内

部规定。凡列入专控商品范围的品种，必须严

格报批，违者从严处理。
（二）抑制集团消费，开征重点专控商品

附加费。比照对购置小汽 车开征附加费的办

法，对社会集团购置非生产用的空调机、录像

机、照象机、彩电、毛毯、电冰箱、豪华家俱

等高档消费品，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费，作为

地方财政收入。这样既可以对社会集团的购买

力起到抑制作用，也有利于缓解市场供应。
（三）实行 齐抓 共 管，“六只手”卡控

购。各级财政、银行、商业、交 通监 理、财

务、审计部门，必须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对

违章购买专控商品的，要 切实 做到 财政 不审

批，银行不付款不结算，商业、供销、物资和

生产经营厂家不供货，交通监理部门不办车辆

牌照，单位财务部门不报销，审计、监察部门

负责监督检查。对于 违反 控购 规定、违章审

批、结算、供货、挂牌、报销的部门和单位，
应追究责任，并做出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确定 “控办”编制，充 实 干 部力

量。各级控购机构要由虚设改为实体，尽快确

定编制，配备专职干部。要选配精干、廉洁、

原则性强的干部负责控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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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我国控制社会

集团购买力实行的是指

标控制办法。即对县以

上的党政机关、人民团

体全民和集体企业、事

业、基本建设单位以及

职工在200人以上 的 乡

镇企业、城市街道企业，

由上级有关部门分 配控

制指标，按计划管理。
对于这种全口径的控制

办 法，多 年 来争 议很

大。实践也证明，采用

这种办法并没有很好解

决实际问 题。究 其 原

因，除了事业发展、物

价上涨等客 观 因 素 以

外，各级领导重视不够，

控购部门管理不力，生

搬硬套旧办法等主观因

素也是重要的原因。对

于如何搞好控购工作，
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

个方面着手：

一、充实人员，健

全机构

据调查，目前全国

县（区）一级的控购办

公室一般都是 1 人，其

中，有近三分之一的县

控办只是 1 人兼管。而

他们一般都担负着50余

个主管部门和 所 属300

多个基层单位的控购管

理工作。他们的工作包

括：每年对各个主管部

门和所属基层单位进行

集团购买力指标测算，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
	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的成因和对策




